
　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２００４３３。 本研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①②Ｋ． ＢｒｉａｒＬａｗｓｏｎ，Ｈ． Ａ． Ｌａｗｓｏｎ ＆ Ｃ． Ｂ． Ｈｅｎｎｏｎ，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ｉｎ Ｋ． ＢｒｉａｒＬａｗｓｏｎ，Ｈ． Ａ． Ｌａｗｓｏｎ ＆ Ｃ． Ｂ． Ｈｅｎｎｏｎ，ｅｔ ａｌ． （ｅｄｓ．），Ｆａｍｉｌｙ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１，ｐｐ． ２１ ２４．

③对此，尽管各国政府普遍推行了以家计审查为条件的家庭政策，如法国的家庭收入补贴项目（Ｆｒａｎｃｅ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１９７７）和英国的双职工家庭税收信用制度（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ａｘ Ｃｒｅｄｉｔ，１９９９），但紧缩社会支出的内在压力使政府在回
应不断加剧的家庭需求时仍得捉襟见肘。

④Ａ． Ｈ．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 ５７，２００２，ｐｐ． ４４７ ４７４．
⑤Ｍ． Ｆｉｎｅ ＆ Ｌ． Ｗｅｉｓ，“Ｃｒｉｍ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ｏ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ａｃｅ，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１，１９９８，ｐｐ． ４３５ ４５９．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 Ｎｏｖ． ２０１４ ／ Ｎｏ． ６

社会理论与实践：政策科学发展研究专题

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
福利国家家庭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意涵

韩央迪

［摘　 要］　 在工业化浪潮下，家庭普遍经受了冲击与挑战。对此，西方福利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介

入了家庭，推动了家庭政策的普及与发展。从纵向看，福利国家家庭政策在褪去了 １９ 世纪晚期原初发

展的稚嫩后，于二战后经历了从“家庭主义”向“去家庭化”的黄金时期，并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的成熟

与转型中表现出一致趋向，即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亦凸显了对家庭的支持。其政策意涵在于，不同国

家应以更加包容、积极的视野促成不同政策主体的合力，以此调和“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

化”的关系，推动家庭整体与成员个体目标的协调发展，并促进资源在家庭成员内部的均衡配置。

［关键词］　 家庭政策；个人主义；家庭主义；去家庭化

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工业化和全球化使全球家庭经历了具有共性的挑战：其一，少

子化与老龄化并重，离婚率持续上升，单亲家庭、同居及未婚生育激增，全球人口在城乡与国际间流

动等多种因素使世界上 ９５％的家庭在 ２０ 世纪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转型①，并呈现出进一步深化的趋

势。其二，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环境的变化制约了家庭角色的功能限度。科技发展与跨国公司所引起

的去工业化、正式部门所提供工作机会的减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发了结构性失业问题②，加剧了

家庭所面临的外部经济压力③。其三，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负担，福利国家为

此不得不放缓、弱化甚至中止社会政策的部分建设议程，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介入家庭的能

动性④。其四，教育在个体的社会流动中效用递减，家庭所直面的压力明显增加，尤其是对那些弱势

家庭的青少年而言，学校教育的贡献预期趋于减弱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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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家庭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风险应对的核心单元。各国纷纷采取了进一步支持

家庭或重返家庭的行动，试图设计和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以上游干预为导向的家庭政策与家庭服

务，进而为可持续生计与经济增长奠定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于西方家庭政策背后的价值观及其

发展脉络尚缺乏清晰的厘定，所以本文的旨趣在于梳理西方家庭政策的意识形态和发展脉络，勾连

家庭政策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以对家庭政策的重构提供良言。

一、家庭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分野

个人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主义尊重并追求个体的独立、自由和权利，认

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尽可能地寻求利益最大化并对自己负责，即通过自身的辛勤付出来获得个

人的成功与社会认同。在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实现以“最小政府”为前提，政府只需在最小范围内

体现它的干预①，即诺奇克所主张的“最弱意义的国家”、哈耶克的“最低限度的政府”等。

在这一价值共识的基础上，个体被视为公民生活的责任者，由此形成了“个人归因论”取向的贫

困干预措施。随着对贫困“个人归因论”的解构，国家对公民个体生活干预的必要性逐渐得到西方发

达国家的共识。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在以个人主义著称的西方社会，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家庭是西方社会中

重要的经济交换和生产单位，表现为一种“家庭主义”（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ｓｍ）②。随着教会的出现，教会部

分替代了家庭的经济交换和非物质交换功能，于是“家庭主义”开始被不断解构并型塑为“教

会—家庭主义”（ｃｈｕｒｃｈ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ｓｍ）③。加之个人主义对家庭价值观———忠诚、团结、责任等的

冲击④，家庭的传统角色（如健康照护提供者、教育者等等）被不断削弱。但这并不能由此否定

家庭对个体的重要性，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美国的个人主义是在宗教、政治民主参与、志愿

组织网络尤其是在家庭的调和下得以发展的。伴随民族国家对教会的胜利，“教会 － 家庭主

义”趋向衰落，逐步走向了“国家—家庭主义”（ｓｔａｔ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ｓｍ）⑤。两者的区别在于，当家庭陷

入贫困或危难时，前者更多体现的是教会对家庭生活的干预和扶助，而后者则以国家的干预和

救助为主⑥。

在研究层面，“福利国家”自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开始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研究的焦点。

但作为社会福利生产与传递系统中的重要组织，家庭在福利国家比较研究中却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

视⑦。作为福利国家比较研究的杰出代表，艾斯平 －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里从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模式出发，以“去商品化”分析框架提炼了福利制度的三种模式；并从家庭角度出发，初步

提出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模式是一种严重依赖家庭的供给模式。尽管如此，其对“家庭”的淡漠仍受到

了众多女性主义者的批判：一方面，他们认为安德森的分类缺乏从福利三角的视野对家庭功能进行

精准界定⑧；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安德森的类型学研究内隐了家庭照料与家务劳动性别分化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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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Ｌ．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８，ｐ． ２７ ２８．
陈志武：《关于盛洪“论家庭主义”的评论》，《新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而本文中所谈及的“家庭主

义”是指福利供给过程中家庭作为主要责任者为其成员提供福利的价值观与实践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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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ｏｎ，２００２，ｐｐ． ６１ 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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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１ 年英国《旧济贫法》的颁布可谓掀开了国家力量对公民个体及其家庭生活的正式干预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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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了其对两性劳动力去商品化程度的不同影响①。由于福利国家研究多从去商品化、阶层分化、

福利体制等主轴展开，忽略了女性身为照顾者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致使在福利国家黄金发

展时期“家庭政策”的边陲地位。作为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回应，安德森引入了“家庭主义”（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ｉｓｍ）和“去家庭化”（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两个概念来描述国家对家庭的不同态度。他区分了这两种不

同福利体制的特点：前者是指以家庭为主要照料承担者的福利供给模式；而后者则试图减轻家户的

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以获得个体的独立，并分别提出了家庭主义福利体制和去家庭化

福利体制的测量指标。②

①Ａ． Ｏｒｌｏｆｆ，“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５８，１９９３，ｐｐ． ３０３ ３２８．

②Ｇ． 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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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德森并未就福利体制的决定性特征作进一步阐释，而莱特纳在安德森基础上发展了家庭主义

政策体制的类型学观点③。他提出，判断福利体制的家庭主义特征，必须同时辩证地考察家庭化和去家

庭化的照料政策。就前者而言，它旨在通过对家庭的某种干预来强化家庭的照护功能，多见于儿童、老

年人和身心残障者等人群的照料政策领域。作为中心行动者，国家在其中可提供三类强化家庭照顾功

能的积极家庭政策：（１）时间权利，如产假、育儿假、照护假或兼职工作的权利；（２）直接或间接的照护津

贴转移，如现金和税收减免；（３）照护的附加社会权利，如个人年金权或其他社会安全给付（部分）资格，

或派生给未就业配偶的福利权利。此外，企业和私人慈善组织亦可提供类似鼓励家庭照护的补充福利，

如对男性养家者的额外补充收入或临时现金援助，以此强化家庭的照护功能。

相反，去家庭化照料政策一般经由市场或公民社会中的志愿照料服务组织来提供公共儿童照顾

或相关社会服务④。在国家干预下，去家庭化程度越高，家庭所承担的福利责任就越低，对家庭中照

料者的减负效果也越明显。但以市场为基础的去家庭化福利体制（多见于自由主义国家，如英国）往

往因公民个体禀赋的差异而产生福利的阶级分化效应，即所得较好的家庭越能享受到较高程度的去

家庭化政策，而底下阶层的照顾责任仍滞留于家庭内部⑤。

以旨在减轻家庭照护负担的去家庭化结构和加强家庭照护功能的家庭化结构为横纵坐标，可得

到如下四种家庭主义类型（如图 １）。

图 １　 家庭主义的四种类型⑥

由上图可知，显性的家庭主义旨在通

过鲜明的家庭化结构增强家庭的照料能

力，但缺少其他主体（如市场或志愿组织

等）的有效介入。相反，自主的家庭主义

不仅提供了相关的直接服务又通过家庭

化政策来增强家庭的照护功能，而且赋予

家庭充分的选择权，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照

顾者的负荷（尤其是妇女）。隐性的家庭

主义既缺乏去家庭化的结构，亦未通过有

效的家庭化政策来增强家庭的照护功能，实际上间接凸显了家庭作为终极兜底者的角色。而去家庭

化则通过政府、市场或志愿组织以及微弱的家庭化结构减轻了家庭的福利负担⑦。

比较而言，自主的家庭主义与显性的家庭主义都具有增强家庭照护功能的家庭化结构。这一结

构对两性关系的直接规制，既可能造成家庭照料的性别再分化，也可能助推两性平等地承担照护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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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但前者中家庭照料的权利明显强于责任，而后者的权利是以家庭自身的照料责任为前提的。相

对地，均具有较强的去家庭化结构的自主家庭主义和去家庭化减轻了家庭的照料负担，故赋予家庭

照料者在家庭照料与正式就业间的选择权，但两者都不直接作用于两性关系。

整体上，国家干预下的支持家庭政策（ｐｒｏ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可有效减轻家庭的福利供给负担，亦可赋

予家庭中的照料者更多元的选择权。但因政策实践亦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偏好或经济因素，家庭主义

必然在不同阶段或不同处境表现出差异化和动态性等特征。

正如艾斯平 －安德森所提出的，去家庭化是女性实现去商品化的前提，唯如此才能使妇女的照

料责任由国家或市场共同分担。这确立了“去家庭化”在福利国家研究中与“去商品化”相当的学术

地位①。到目前为止，“去家庭化”和“家庭主义”已成为学者剖析家庭政策的重要框架②。在后福利

国家时代，家庭政策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重要功能已非简单地停留在“去家庭化”或“家庭主义”

或“再家庭化”的意识形态分野，而是需要在全球化的挑战下立足本国国情理性把握家庭的“可能”

与“不能”，进而形成更积极的家庭政策。

二、西方家庭政策的实践

在家庭主义主线下，结合对西方家庭政策的意识形态梳理，进一步对政策的发展历程进行剖析，

有助于厘清家庭政策内在的发展线索和实践逻辑。

（一） 家庭政策的萌蘖：“国家—家庭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干预

从缘起看，早在 １９ 世纪末期就已开始出现相关的家庭政策实践。但作为专业术语，家庭政策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始现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欧洲，当时它被用以指称转移支付中有利于大部分家庭发展

或宏观意义上的人口政策③。美国学者 Ａｌｖａ Ｍｙｒｄａｌ所著的《国家与家庭》被奉为家庭政策研究的经

典之作。作者在书中首次指出，家庭政策与工业化具有必然联系④。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战争需要加剧了西方各国对青壮年人口的需求，这促

发了国家推动人口增长、保证人口质量的干预动机。另一方面，还来自 １９ 世纪晚期至 ２０ 世纪早期贫

困问题的直接推动———宗教改革后，教会的征税权力被收回，原有立足慈善团体、教会等行动主体的

济贫举措失去了最基本的经济来源，立足其上的个人主义反贫困举措日渐式微。自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人们开始反思贫困的“个人归因论”，试图从结构主义重新认识贫困，并逐渐确认了国家从家庭

视角干预贫困问题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故此，这一阶段的家庭政策多表现为对特殊贫困家庭的介入。针对较高的婴幼儿死亡率，大部

分资本主义国家以保证产妇的身体健康、帮助妇女提高儿童照料质量为出发点，实施了一系列旨在

提高对妇女或儿童支持力度的举措。比如，１８９６ 年挪威创建了针对产妇与母亲的妇女公共健康协

会，旨在为母亲提供经济资助及有关哺乳和其他婴儿照料方面的相关建议⑤。瑞典于 １９００ 年通过的

《工人保护法》中明确了女工在健康、哺育婴儿等方面的特殊需要，但由于其作为强制性的无薪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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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制了女工的就业资格，反使妇女与婴儿的福利不升反降；直到 １９３１ 年，这一政策才真正具有

经济补偿的实质内容①。此后，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也纷纷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确立了为在

职母亲发放孩子照料津贴的制度，并设立公共儿童照料设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美国与加拿大

外，所有发达国家都实行了某种形式的带薪产假；部分国家还针对寡妇及孤儿发放一定的补助金②。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至二战结束，受战争影响，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出现鲜明分化：一方面，绝大部

分工业化国家被迫取消了此前实施的针对家庭支持的津贴补助与服务措施；另一方面，部分发达国

家通过对家庭的进一步介入来提高生育水平，以此保障国家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实力。比如，法国于

１９３９ 年提出了《家庭法》（Ｃｏｄｅ ｄｅ Ｌａ Ｆａｍｉｌｌｅ），尽管受战争影响它直到 １９４５ 年才得以通过，但却由此

确立了法国提升家庭经济能力、明晰亲子权利与义务等支持家庭、赋权家庭的价值取向。德国、意大

利和西班牙等集权体制国家则从人口增长和种族主义出发，更早将家庭政策纳入到制度化轨道③。

家庭政策的萌蘖及其至二战前的初期发展反映出工业化发展的内生需求，即在工业化进程中，因制

度化保护机制的缺失，亟需对陷入贫困的弱势群体进行干预。但这一阶段的家庭政策主要以产妇、母亲

及其婴幼儿等特殊弱势群体为重点对象。故当时的家庭政策多以“母性政策”（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或“家庭

津贴”（ｆａｍｉｌｙ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等形式出现，并以提高生育率和人口质量为目标④。整体上，这一阶段的家庭政

策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上，它与严格意义上以家庭为直接客体的政策有所区别；在实践上，尽管体现

了国家—家庭主义的干预，但它仍注重从病理学的角度来分析那些基本需求不能自我满足的家庭，将困

难视为个体或家庭的私人问题⑤。但不容置疑的是，家庭政策的萌蘖揭开了资本主义国家视“家庭”为

政策客体的序幕，展现了个人主义与结构主义融合背景下国家对公民家庭生活的干预。

（二） 家庭政策的黄金时期：“家庭主义”向“去家庭化”的转变

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普遍呈现出大幅干预公民家庭生活的政策路径，这主要基于以下社会事

实：首先，由战争引发的劳动力人口与总人口危机激发了各国对人口增长的驱力；其次，战前立足家

庭 －政府 －市场的个人主义 －私有财产 －最小政府关系框架之假设失去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亟需国

家对经济与家庭的干预。就连以自由主义著称的美国，也凸显了政府在个体和家庭生活中的责

任———尤其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政府在社会事务上的干预范围空前宽泛⑥。再者，战后经济

的复苏与增长为各国家庭政策的制度化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除此之外，超国家组织有效推进了各国的家庭政策立法。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明确

了民族国家在保障公民生活安全中的责任与义务；１９６６ 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明确了

包括社会保障权、家庭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等内容在内的公民社会权利，进一步规范了国家在保障

公民权利中的责任与义务。

在这些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二战后西方家庭政策经历了更为快速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公民权利观

的普及，家庭政策逐渐走出了原有的“惩罚”模式，完成了从病理学向社会模型、从选择主义向普及主义、

从事后补救向上游干预为主的路径转变⑦。在实践上，原本以聚焦特殊家庭为主的补救型家庭政策逐

步发展为面向全体公民的普遍性政策，使得原有的“家庭主义”福利体制被打上深刻的“国家”烙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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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国在家庭政策的实践上表现出更为多元的家庭主义特征，如保守主

义国家更多表现出显性的家庭主义政策体制特征，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相对表现出更纯粹的去家庭化特

征，而自由主义国家中既有表现为去家庭化特征的政策体制，亦有表现为隐性家庭主义的政策体制；同

时，家庭政策并非“铁板一块”，即使是同一国家，其内部不同的政策亦表现出不同的家庭主义取向。

整体上，这一阶段的家庭政策在实践上表现出三大共性：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的创建、家庭补助

金覆盖面的扩展、产假政策的优化提升①。这凸显了家庭在国家政策视野中的战略位置。相对于萌

蘖阶段，此阶段正式视“家庭”为政策客体。持续的财政投入使国家以普及主义的福利供给方式替代

了原有对家庭的选择性实物供给、经济资助与服务支持。但这种过度干预也造成家庭应然功能的失

衡，以致出现了国家与家庭关系的某种悖论。

（三） 家庭政策的成熟与转型：“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的交融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经济颓势限制了国家对家庭的介入。同时，贫困并未随二战

以来的市场繁荣、普遍性的综合家庭政策得以有效解决，反而在一度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出现了严重

化的趋势。在资源约束、政策悖反及人口结构的挑战下，福利国家对“去家庭化”取向进行了反思，在

态度和干预方式上均发生了鲜明变化②。继而使政府介入家庭的政策效果及其干预的具体领域成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家庭政策视野中的讨论焦点③。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家庭及与之相关的政策进一步得到了西方福利国家普遍而持续的

关注④。这一方面源于前述所列及社会风险的衍生，另一方面得益于联合国等国际性组织的直接推

动。为引起全世界对“家庭”的重视及对其所面临压力的关注，联合国自 １９９４ 年起促成了“国际家庭

年”（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Ｙｅａｒ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简称 ＩＹＦ）的成型，每年一次的系列研讨与行动倡议极大地促进了不

同民族国家对家庭政策的认识与实践，从深层次上推动家庭这一“私领域”走向社会政策的公共平

台。而随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资产建设理论视角的兴起，家庭政策领域也开始反思原有收入范

式的不足，转而从资产范式重新考量家庭政策的设计。⑤

归纳而言，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的家庭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纠正了原有国家的过度干预，转而在

“去家庭化”和家庭主义的整合中探索融合的政策路径，以期在国家与家庭的均衡关系中支持公民权

利的实现。在政策实践上，尽管家庭政策在福利收缩中经历了挑战，但却从另一层面促成了更显绩

效的政策体系的成型⑥。在政策过程中，尽管大部分政策制定者对家庭政策缺乏亲和态度，但家庭福

祉危机往往能直接推动全国性家庭政策的出台⑦。在面向主要人群时，家庭政策表现出显著进展：首

先，以儿童为本的更人性化的产假举措、儿童津贴以及旨在提升幼儿照料质量的亲职假等政策的出

台与实施。其次，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普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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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①，工作与家庭的矛盾关系急剧凸显②，这直接推动了旨在刺激女性生育、促进女性就业、减轻儿童

照料负担的相关政策。再者，面对老龄化的结构性挑战，政策制定者出台了旨在加强家庭的仁孝能

力、修补和支持家庭照护能力的相关政策③。此外，伴随残疾人运动在反对歧视、争取平等权利方面

的立法进展④，“去机构化”（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促成了提高身心残障者家庭功能的政策⑤。

在后福利国家时代，各国福利支出受到较大制约，这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政府对家庭的干预效

度；但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功能的嬗变以及贫困问题的恶化已无法逆转社会对系统化家庭政策的

需求。相对家庭政策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政策得到了国家持续而稳定的关注，并显现出“去家庭

化”和“再家庭化”的融合趋势。

三、政策涵义：家庭政策的重新定位

作为工业化的历史产物，家庭政策自二战以来日臻成熟。但是，相对经济政策或环境政策而言，

它仍处于积弱的位置⑥；部分国家视家庭为私人领域，不主张将其视为政策客体⑦。但这并不能逆转

家庭政策的前进步伐。

在研究层面，家庭政策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始真正从人口政策中脱胎出来，并发展为独立的人类智

识兴趣和研究领域⑧。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它已发展为家庭科学的重要内容，并被政治家们赋予强烈

的工具属性。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家庭政策已确立其在社会政策分支领域中的一席之地。

目前，家庭政策的新近发展在不断趋于成熟的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转型特征。其中，最直观的表现是

政策目标的衍化。即以往以家庭和儿童福利为主要目标的家庭政策不断表现出从属于经济目的和政治目

的的功利主义特征，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原本以维系家庭作为一个最基本、完整的社会组织的

家庭主义正逐渐向“生育主义”（ｎａｔａｌｉｓｍ）转变⑨。在前者中，（家庭成员）关系义务置于个人权利之前、成员

间相互扶持照顾，而国家通过强制性（严禁堕胎）和支持性（提供相关服务）的手段来维护这种家庭秩序。

但在“鼓励生育”的范式下，国家和国民间的关系是占主导地位的关系轴，政策主要用以影响家庭的形成和

实践，原本自成一体的家庭政策故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外化性”。另一方面，现行的家庭政策反映了视家庭

为制度（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到（内部分化）团体（ｇｒｏｕｐ）的政策参照点之变化⑩。以往的家庭政策主要从家庭和家庭

成员两个层次进行干预，并趋于从家庭整体的角度来把握政策目标瑏瑡。但现行的家庭政策表现出对“个体

化”家庭成员的倾向性倚重（如儿童、老人等），忽略了对家庭整体功能的聚焦。这种细碎化的发展取向在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家庭”本应有的平衡。同时，目前的家庭政策与其他公共政策目标紧密联接，如刺激就

业、培养技能、减贫等，社会目的明显凌驾于家庭的特质化目的之上。

相对地，家庭政策的转型也体现出一些积极取向：一是政策范式的转型。一方面，家庭政策领域

内实行了旨在消除福利依赖的工作 －福利关联政策；另一方面，通过对收入政策范式的反思，促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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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范式下的家庭政策实践。二是政策能动性的提升。通过对政策过程的研究，学者们深入探讨了

政策研究者、倡议者和专业助人者如何通过有效的策略行动来提升对家庭政策过程的影响①。

那么，如何在政策的实践和研究层面推进家庭政策的积极转型？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层面推进。

一是在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之间取得平衡。三者都有其必要性，但对再家庭化尤须谨慎②。

一些东欧和中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在解体后，原有支持家庭的相关政策趋于解体，部分国家过度的“再

家庭化”路径使公民生活陷入了无序状态③。这值得引起重视。二是避免因家庭政策而制造新的不平

等问题。这具体表现在不同的家庭类型和家庭内不同成员间的资源配置。随着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再

婚家庭、离婚单亲家庭、无婚单亲家庭、同居“家庭”、公有家庭（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等类型的激增，核心家

庭的主导位置开始被削弱④，这就需要家庭政策以更精准的家庭类型研究为前提，即以家庭需求为本。

同时，家庭成员内部的资源分配也要理性考量群际间的均衡性，不能因过分倚重某个群体而造成新的资

源配置不均。这说明，家庭政策在促进家庭作为制度和团体的政策目标上应注意内在的均衡性。三是

推动形成家庭政策的合力。家庭政策与理想模型中的生育率、税收等因素的关系远非想象中那么简

单⑤，悖反于政策初衷的结果亦不少见⑥。一方面，这固然与不同国家或社会的家庭文化等因素密切

相关，另一方面则说明家庭政策过程的复杂性。这需要政策倡议者 ／研究者、制定者和执行者以更包

容的视野进行权衡，推动不同主体形成政策合力，进而促成国家和家庭的良性关系。

（责任编辑：杨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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